
「e-投資通知書」服務 - 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申請表
（只適用於聯名戶口） 
Application Form for e-InvestAdvice Service -
Securities e-Advices Service (For Joint Account Only)
 
 
致 ： 恒生銀行有限公司 日期  
To ： Hang Seng Bank Limited (the “Bank”) Date ：  
 
戶口號碼  
Account Number 

  - 88 

申請人姓名  
Applicant’s Name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ID Document Number 

 

聯名申請人姓名  
Joint Applicant’s Name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ID Document Number 

 

 
註：請於適當方格加 ; 號。 Note: Please ; where appropriate. 

只適用於上述聯名戶口號碼之附屬證券戶口已啟動及已登記恒生個人網上銀行服務 
Only applicable where under the Joint Account Number specified above, the Securities Sub-account has been 
activated and Hang Seng Personal e-Banking Service has been registered. 
 
啟動「e-投資通知書」服務 - 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就閣下透過此附屬證券戶口所進行的證券交易，本行將會以電子紀錄形式發出證券交易通知

書（即[本地證券買賣成交單據]）至閣下指定的電子郵箱。證券交易通知書將不會以郵寄方式寄予閣下。 
Activate e-InvestAdvice Service - Securities e-Advices Service: The Bank will send the Securities Transaction Advices (i.e. [local securities’ 
buy and sell contract notes]) in relation to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you have conducted via this Securities Sub-account to your designated 
e-mail address and in the form of an electronic record.  No paper copies of the Securities Transaction Advices will be sent to you by post. 
 
終止使用「e-投資通知書」服務 - 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就閣下透過此附屬證券戶口所進行的證券交易，本行將會恢復以郵寄形式發出證券交易

通知書（即[本地證券買賣成交單據]）。證券交易通知書將不會以電子紀錄形式發出予閣下。 
Terminate the use of e-InvestAdvice Service - Securities e-Advices Service: The Bank will resume sending the Securities Transaction Advices 
(i.e. [local securities’ buy and sell contract notes]) in relation to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you have conducted via this Securities Sub-account by 
post.  The Securities Transaction Advices will not be sent to you in the form of an electronic record. 

 
本人等申請:  We would like to : 
�  啟動「e-投資通知書」 服務 - 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以透過本人等指定之電郵地址收取證券交易通知書。本人等確認本人等

已閱讀及明白並同意受貴行之「e-投資通知書」- 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章則約束。[重要提示：每位客戶可各自透過自己指

定之電郵地址收取證券交易通知書。如要收取證券交易通知書，客戶必須透過恒生個人 e-Banking 完成啟動手續。詳情請

參閱附奉之「重要注意事項」。] 
activate e-InvestAdvice Service - Securities e-Advices Service to receive the Securities Transaction Advice through our 
designated e-mail addresses.  We acknowledge that we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and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Bank’s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e-InvestAdvice Service - Securities e-Advices Service. [IMPORTANT : Each customer 
can receive the Securities Transaction Advice through his / her own designated e-mail address.  To receive the 
Securities Transaction Advice, each customer must complete the activation separately through Hang Seng 
Personal e-Banking.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enclosed "Important Points to Note".]    

�  終止使用「e-投資通知書」 服務 - 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並恢復以郵寄印刷版本收取證券交易通知書。 
terminate the use of e-InvestAdvice Service - Securities e-Advices Service and resume the receipt of paper copies of the 
Securities Transaction Advices by post. 

 
 
 
 
 

主戶口持有人/申請人簽署(01) 
Signature(s) of Principal Account Holder/Applicant (01) 

 聯名戶口持有人/聯名申請人簽署(02) 
Signature(s) of Joint Name Account Holder/Joint Applicant (02)

(請用留存本行之印鑑簽署) 
(Please use signature(s) / chop(s) filed with the Bank) 

 (請用留存本行之印鑑簽署) 
(Please use signature(s) / chop(s) filed with the Bank) 

 
 
 

銀行專用 For Bank Use 
Branch NSC DEP/GZC 
� Important Points & T&Cs to 

customers 
 

Branch No.: 
Branch Approval: 
 
Supervisor or above 

CIS Input CIS Appr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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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vestAdvice Service - Securities e-Advices Service Important Points To Note 「e-投資通

知書」服務 - 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 重要注意事項: 
 
Activate e-InvestAdvice Service - Securities e-Advices Service 
啟動「e-投資通知書」 服務 - 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 
1. The Bank will process your application within 3 working days. Each customer can receive the Securities 

Transaction Advice through his / her own designated e-mail address.  After successful processing by the Bank, 
each of you has to complete activation through Hang Seng Personal e-Banking for the specified joint account
and set up your own user name and password for Securities e-Advices Service online. Upon receipt of your 

nline instruction, a “Confirmation E-mail” will be sent to your designated e-mail address. o
 
Steps to activate e-InvestAdvice Service - Securities e-Advices Service in Hang Seng Personal 
e-Banking: 
Logon to Hang Seng Personal e-Banking -> click "Investment" -> choose "Other Related Services" -> 
click "e-InvestAdvice" -> choose and enter the related service information. 
 
本行會於 3 個工作天內處理閣下的指示。每位客戶可各自透過自己指定之電郵地址收取證券交易通知書。如要收取

證券交易通知書，請於本行成功處理閣下的申請後，個別透過恒生個人 e-Banking 就該指定聯名戶口的啟動「e-
投資通知書」 服務指示進行登記，並設定適用於「e-投資通知書」服務的用戶名稱及密碼。當本行收到閣下網上指

示便會發出「確認電郵」至閣下指定電郵地址。 
 
恒生個人 e-Banking 的啟動「e-投資通知書」 服務的步驟： 
登入恒生個人 e-Banking -> 按「投資」->選擇「其他投資投資」-> 按「e-投資通知書」-> 選擇及輸入有關服務資

料。 
 

2. Your request to activate e-InvestAdvice Service - Securities e-Advices Service will be effective only when you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set out in the "Confirmation E-mail" within 7 days of our sending of the "Confirmation 
E-mail"; otherwise, your request will become invalid. 
 
由本行發出「確認電郵」的 7 日內計起，閣下需按「確認電郵」內的指示發出確認指示。當本行收到閣下的確認指

示，閣下的啟動「e-投資通知書」 服務的指示才會正式生效。 
 

3. For security reason, the Securities Transaction Advices will be encrypted and sent to your designated e-mail 
address which can only be accessed by your "Securities e-Advices" user name and password. 
 
為保安理由，本行證券交易通知書將會加密並傳送於閣下指定之電子郵箱，並以閣下自設之「電子證券通知書」用

戶名稱及密碼開啟。 
 

4. Please note that if currently, more than one set of paper copies of Securities Transaction Advice in respect of a 
securities transaction are sent to you, once your instruction to activate e-InvestAdvice Service - Securities 
e-Advices Service becomes effective, only one copy of the Securities Transaction Advice will be sent to your 
designated e-mail address in the form of an electronic record.  No paper copy of the Securities Transaction 
Advice will be provided to you any longer until we receive instruction to resume paper copies. 
 
若本行現時於同一個交易中郵寄超過一份證券交易通知書，當閣下啟動「e-投資通知書」服務的指示生效後，本行

只會以電子形式發出一份證券交易通知書於閣下指定的電子郵箱。本行不會額外郵寄與閣下。 
 
Terminate the use of e-InvestAdvice Service - Securities e-Advices Service 
終止「e-投資通知書」 服務 - 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 
1. The Bank will process your application within 3 working days. After successful processing by the Bank, a 

"Confirmation E-mail" will be sent to your designated e-mail address.  You do NOT have to acknowledge receipt 
of the “Confirmation E-mail”.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the Bank will resume the service of sending paper 
copies of the Securities Transaction Advices to you on the day thereafter at the latest. 
 
本行會於 3 個工作天內處理閣下的指示。本行於成功處理閣下的申請後會發出「確認電郵」至閣下指定電郵地址。

閣下無需確認指示。在正常情況下，閣下的證券交易通知書最遲亦會於之後的一天恢復以郵寄印刷版本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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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投資通知書服務 - 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章則 
 
1. 釋義  

於本章則內：  
“戶口＂指以客戶名義於「本行」開立之任何戶口（包括但不限於任何證券戶口），而“各戶口＂指所有該等戶口； 
“獲授權人士＂指獲客戶授權(連同簽署式樣)可以不時按照「本行」合理要求的方式向「本行」發出通知「指示」之人士； 
“本行＂指恒生銀行有限公司； 
“客戶＂指以其姓名開立上述戶口之人士或（視情況而定）每名人士，並包括該等人士之遺產代理人或合法繼承人，及如文義允

許，亦包括任何「獲授權人士」； 
“指定電郵地址＂指客戶不時以指定形式通知「本行」之電郵地址，以便「本行」向客戶發出「電子證券通知書」，同時亦指最

後所知之客戶電郵地址； 
“電子紀錄＂指由一資訊系統產生之數碼化紀錄，並可(a)於一個資訊系統內傳送或由一個資訊系統傳送至另一個資訊系統；及(b)
儲存於一個資訊系統或其他媒介內； 
“恒生個人 e-Banking＂指「本行」（根據有關章則）不時透過任何由「本行」或代表「本行」建立、運作及/或維持之互聯網

站提供之網上銀行服務及設施，供「客戶」於網上向「本行」發出指示及與「本行」聯絡，以便進行銀行、投資、財務及其他不

同性質的交易及買賣，以及獲取「本行」及/或滙豐集團成員提供之服務、產品、資訊、貨物、利益及優惠； 
“香港＂指香港特別行政區； 
“指示＂指以「本行」指定方式發出並送遞或傳送至「本行」之書面指示，包括「電話指示」（如適用）。在每種情況下，均受

「本行」就任何特定指示類別而合理地規定之最低及/或最高適用金額及任何其他條件之規限；  
“證券＂指通常被視為證券之權益、權利或財產(不論屬票據或其他形式)或根據法律被視為證券，包括但不限於： 

 a.  屬於或由任何人士、政府或政府機關發出之股份、股票、債權證、債權股額、基金、衍生工具、債券或票據； 
 b.  與上述(a)項之證券有關之權利、認股權或權益（不論以單位或其他方式描述）； 
 c.  收取、認購或購買上述(a)項任何證券之證明書、收據或認股權證；及 
 d.  於任何集體投資計劃內之權益。 

 
 “證券戶口＂指「本行」視為「證券戶口」的「戶口」，包括但不限於綜合戶口內之附屬「證券戶口」或獨立之「證券戶口」；

“電子證券通知書＂指「本行」根據本章則以電郵方式傳送至客戶之「指定電郵地址」之電子紀錄形式交易通知書； 
“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指以電郵方式，將客戶名下每一指定證券戶口或客戶向「本行」發出指示而訂立之任何交易或任何其他

附帶服務之交易通知書，以電子紀錄（其形式可由「本行」不時全權決定）形式傳送至客戶之「指定電郵地址」之服務； 
“電話指示＂指利用以語音及/或其他「本行」不時指定方式操作之電話之功能及設備，直接或透過任何電訊公司、設備、裝置

或中介（機械、電子或其他）向「本行」發出之指示。電話包括手提電話及無線電話； 
“交易＂指「本行」根據一項指示或因一項指示所導致而執行並與證券有關或對客戶之「證券戶口」有影響之交易； 
“交易通知書＂ 指任何交易通知、交易報告、買賣合約、紀錄、確認書、收據、認收通知，及/或其他由「本行」發出予客戶作

為與「本行」任何交易紀錄之通訊。 
 

2. 使用之條款 
 a .  以下為使用「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之章則，亦為閣下已經須予遵守之「證券戶口」及/或綜合戶口章則之額外及補充條款

（視情況而定）但不會作出替代。建議閣下於繼續進行「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申請前，將該等章則連同本條款再次細閱。

閣下一經申請「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即表示閣下已明白及接受「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之章則。 
 b .  對“電訊設備＂之提述， 亦包括手提電腦、桌面個人電腦、掌上電腦及任何其他用作接收有關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之電子

媒介及/或設備。 
   
3. 客戶之接納及授權 
 a .  於本章則之規限下，客戶要求並授權「本行」，亦同意「本行」可以將與客戶每一指定「證券戶口」有關，以及「本行」

根據指示或因客戶向「本行」發出指示而與「本行」訂立之任何交易有關之「交易通知書」（形式可由「本行」可全權不

時訂明），以電子紀錄形式透過電子郵件傳送至客戶之「指定電郵地址」提供予客戶。 
 b .  鑑於「本行」同意向客戶提供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客戶接納並同意受本章則之約束。 
 c .  在本章則之任何附加條款（包括但不限於第 3(d)條及第 6 條）或「本行」訂明的其他條款的規限下，倘「證券戶口」之戶

口持有人不超過一名客戶，任何申請、暫停或終止「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之指示，將於客戶(i)填妥所需申請表並交回「本

行」的任何本地分行;(ii)透過「恒生個人 e-Banking」發出指示或(iii)按照「本行」不時指定之程序行事後即會生效。在本條

款之任何附加條款（包括但不限於第 3(d)條及第 6 條）或「本行」訂明的其他條款的規限下，倘「證券戶口」之戶口持有

人超過一名客戶，客戶任何申請、暫停或終止「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之指示，需由每一名客戶填妥所需申請表並交回「本

行」的任何本地分行及如屬申請「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之指示，任何聯名戶口持有人需透過「恒生個人 e-Banking」完成

網上指示始會生效，或按「本行」不時指定之程序行事。 
 d .  客戶承認及同意「本行」可全權決定拒絕客戶之「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申請而毋須提出理由。 
 e .  「電子證券通知書」形式之「交易通知書」乃「本行」根據規限「證券戶口」之有關章則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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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戶」資料 
 a .  客戶同意及承認客戶之個人資料及所有其他與「本行」之交易或買賣有關之資料均會用於向客戶提供「電子證券通知書服

務」。客戶授權「本行」可以向其認為需要及適當之人士（包括滙豐集團成員或任何第三者服務供應商）使用、儲存、披

露、轉移（不論在香港以內或以外）、取得及/或交換該等個人資料及其他資料。 
 b .  客戶保證提供予「本行」的所有資料乃盡其所知最準確者。 

   
5. 「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範圍 
 a .  「本行」會不時決定及指定「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之範圍及特點，以及有權隨時予以更改、擴大或減少並通知或毋須通

知客戶。 
 b .  客戶及任何其他人士查閱「電子證券通知書」時，不應將當中的任何資料或通訊視為在任何司法管轄區認購任何產品或服

務（包括但不限於披資、存款、保險及貸款）的招引或遊說，而在該等司法管轄區向任何人士使出該等招引或遊說屬於違

法。 
 c .  倘「本行」發出更改「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之通知，有關通知可以「本行」認為適當之方式或形式作出，包括但不限於

使用直接郵寄、於分行展示或電子通訊方式例如電郵。 
 d .  客戶一經發出要求及授權而「本行」表示同意向客戶提供「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本行」會將「交易通知書」以「電

子證券通知書」方式經電郵發予客戶，除非或直至客戶根據有關條款向「本行」提出暫停或終止「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

否則「本行」將不會再將「交易通知書」郵寄予客戶。 
   
6. 開立及操作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 
 a .  「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乃提供予使互聯網服務及備有可接收及閱讀「電子證券通知書」的適當通訊設備及電腦軟件之客

戶。 
 b .  客戶需向「本行」提供任何「本行」合理地要求之個人資料及最趨時之電郵地址，以便「本行」可以向客戶發出「電子證

券通知書」，收取「電子證券通知書」之電郵地址如有更改，應即通知「本行」。 
 c .  倘客戶未能履行上述第(a)及(b)項條文，或會令「本行」無法向客戶提供「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 

 d .  「本行」有權限制客戶登記作為不時收取「電子證券通知書」之電郵地址數目。不同類別之客戶或會有不同之限制。 
 e .  客戶申請「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時應設定一個使用者名稱及密碼。客戶於查閱「電子證券通知書」內載有「交易通知書」

的 PDF 格式檔案前，必須於系統內輸入使用者名稱及密碼。 
 f .  「本行」會於客戶申請「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後三個工作天內，以電郵發出確認訊息至客戶指定之電郵地址，倘客戶發

出申請「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或更改「指定電郵地址」的指示，客戶需於收到確認訊息七天內或「本行」可不時指定之

其他時限內，按照確認訊息內之指示進行始會生效，否則有關指示將不獲處理及成為無效。倘於三個工作天內未有收到確

認訊息，客戶應與「本行」聯絡。 
 g .  「交易通知書」會以 PDF 檔案格式附加於「本行」透過電郵發出之「電子證券通知書」內。客戶收到「電子證券通知書」

後，如擬開啟該 PDF 檔案，必須輸入客戶之使用者名稱及密碼。如使用者名稱及密碼正確並獲確認，即可查閱「電子證券

通知書」內之 PDF 檔案。 
 h .  客戶同意查核收到之「電子證券通知書」是否有任何錯漏、差異、未經授權交易或事項起因於任何原因，包括但不限於偽

冒、欺詐、未有授權或客戶或任何其他人士之疏忽（統稱「錯失」）。 
 i .  客戶同意「電子證券通知書」將為「本行」及客戶之間就交易數額的確實證明，而「電子證券通知書」將對客戶具有約束

力，並將視為客戶已同意放棄任何就「電子證券通知書」而向「本行」提出反對或追討賠償的權利。除非客戶在「本行」

透過「本行」或滙豐集團之伺服器或「本行」之服務供應商以電郵向客戶「指定電郵地址」發出「電子證券通知書」之後

90 天內，以書面將任何「錯失」通知「本行」。 

 j .  客戶承諾若其於「本行」登記而與提供「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有關的聯絡資料（包括電郵地址）或其他個人資料有任何

更改，應立即通知「本行」。 
 k .  若閣下的電訊設備或服務已被中斷或暫停，必須立即通知「本行」。 
 l .  客戶承認及同意，由「本行」透過「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以「電子證券通知書」方式經電郵發予客戶之任何「交易通知

書」，將於「本行」或滙豐集團或「本行」之服務供應商之伺服器（視情況而定）以電郵送出至客戶「指定電郵地址」之

時間，即視為已由「本行」妥為送出及由客戶收到，而毋須理會該「電子證券通知書」是否被本公司無法控制之資訊系統

接受，亦不論該「電子證券通知書」是否為客戶得悉。 

 m.  「本行」只會就任何「交易通知書」發出一次「電子證券通知書」。若客戶將「本行」送出之「電子證券通知書」刪除或

客戶未能查閱「電子證券通知書」或「電子證券通知書」因「本行」不能控制之原因（包括但不限於任何電腦、通訊、電

氣或網絡故障）遺失，「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將不會再次發出「交易通知書」。不過，客戶可以要求「本行」以郵寄方

法並向「本行」繳付規定之費用(如有)，補發該「電子證券通知書」所載之「交易通知書」副本。 
 n .  為免產生疑問，「本行」收到任何有關重發「交易通知書」之客戶要求時，「本行」只會以郵寄方式（而並非「電子證券

通知書服務」）重發該「交易通知書」之副本，而「本行」或會就重發該「交易通知書」徵收費用。 

   
7. 暫停或終止「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 
 a .  「本行」有權毋須通知客戶而以任何理由暫停或終止「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包括但不限於數據失效、有關戶口結束、電

訊公司就其網絡或任何「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之服務供應商就進行系統故障、維修、更改、擴充及/或提升工作，或「本

行」懷疑客戶未有收到「電子證券通知書」或「電子證券通知書」被未經授權人士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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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本行」對該等暫停或終止不會負任何責任。 

 c .  客戶可以根據第 3(c)項條文向「本行」發出指示，暫停或終止使用「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  
 d .  終止或暫停「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最遲將於「本行」收到客戶發出的終止要求之後的一天或「本行」可不時指定之其他日

子生效。 
 e .  於暫停或終止「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後，「本行」會恢復將客戶之「交易通知書」副本郵寄至客戶之指定郵寄地址，或按

 



任何其他雙方協定之方式辦理。 

 f .  終止或暫停「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不會損害及不會影響「本行」及客戶於終止或暫停日期前已累積之責任及權利。 
 

8. 費用及收費 
 a .  客戶將承擔「本行」應客戶要求重發任何「交易通知書」而收取之任何費用、收費或支出，或「本行」服務供應商及/或提

供「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電訊設備之電訊公司就此收取之任何關費用、收費或支出，並授權「本行」於客戶指定戶口支取

有關款項。 

 b .  客戶將確保指定戶口內有足夠資金/結餘以支付有關之費用。 

   
9. 電郵保安 
 a .  客戶必須將任何密碼及保安資料保密，並採取一切合理措施防止客戶之密碼及保安資料被未經授權或欺詐地使用，並確保客

戶之電郵不會被未經授權或欺詐地查閱。 

 b .  客戶應定期更改密碼，以防止電郵被未經授權或欺詐地查閱。 

 c .  客戶絕對不應回覆任何聲稱來自「本行」「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而要求客戶以電郵提供戶口及保安資料的要求，原因是「本

行」絕對不會向客戶提出該等要求。 

 d .  客戶不應在「電子證券通知書」之超連結網站提供其戶口及個人資料。所有獲「本行」授權之超連結網站僅供參考用途，以

及毋須輸入客戶之戶口及個人資料。 

 e .  倘客戶察覺「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之超連結網站有不正常現象，應盡快通知「本行」。 

 f .  「本行」發出之任何「電子證券通知書」均屬單向，客戶絕不應回覆該等「電子證券通知書」。 

 g .  客戶新選擇使用者名稱及密碼時，應避免揀選容易被猜測之使用者名稱及密碼。 
 

10. 責任 
 a .  倘「本行」能證明「電子證券通知書」已經由「本行」、滙豐集團或「本行」之服務供應商之伺服器傳送至客戶之「指定

電郵地址」，即使客戶因未能準確收取或未有收取「電子證券通知書」而蒙受損失，「本行」毋須負責。 

 b .  倘客戶未能遵守第 9 條（電郵保安）之條文規定，「本行」毋須就任何機密資料被披露負責。 

 c .  倘傳送予客戶的資料有任何失敗或延誤，或該等資料有任何誤差或失誤，除非因為「本行」、「本行」任何附屬公司，或「本

行」指定作為提供「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之任何電訊公司的疏忽或故意失責導致，否則「本行」、「本行」任何附屬公司，

或有關電訊公司均不會負任何責任。「本行」、「本行」任何附屬公司，或有關電訊公司尤其不會對「本行」、「本行」任

何附屬公司，或有關電訊公司所能合理控制範圍以外的事件而引致之後果負任何責任，包括但不限於客戶之通訊設備因任何

原因無法接收資料、任何通訊失靈、機械故障、路徑失敗、失靈、技術故障、干擾或設備、裝置不正確。 

 d .  基於「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之性質，「本行」不會對客戶之數據、軟件、電腦、通訊設備或其他設備之損失或損壞負責，

除非該等損失或損壞是純粹因為「本行」之疏忽或故意失責而直接及純粹由此而造成。 

 e .  為「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提供支援的第三方（包括但不限於系統操作人員及互聯網服務供應商）並非「本行」的代理人或

「本行」之代表。彼等與「本行」並無合作、夥伴、合營或其他關係。「本行」對該等第三方引致之任何損失或損害不負任

何責任。 

 f .  客戶承諾對「本行」，其代理人、有關之高級人員及僱員就「本行」為閣下提供之「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及有關而作出之

所有事情及事宜予以追認及確認，並同意對「本行」，其代理人、有關之高級人員及僱員因為閣下提供之「電子證券通知書

服務」或與此有關而招致或蒙受之所有損失、責任、收費、支出及任何罰款作出彌償，除非純粹因為彼等之疏忽或故意失責

而直接造成，惟有關彌償祗限於直接及純粹由此而引致之直接及可合理地預見之損失及損害（如有）。 
 

11. 其他 
 a .  客戶承認及同意此項「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之申請乃根據本章則、任何其他適用章則及任何適用法律、規則、規例、命令、

指令、通知、守則或限制（不論是否具有法律效力）而作出。 
 b .  倘本章則與其他適用章則有任何歧異，本章則（在有關客戶使用「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方面）將凌駕於該等其他適用章則。

 c .  「本行」有權不時酌情調整、修訂或更改本章則。 
   
12. 放棄權利 
 a .  「本行」放棄本章則之任何條文，除非以書面發出並明確列明，否則不會有效。 
 b .  「本行」如不作為、延誤或遺漏行使本條款之權力及補救方法，並不作為放棄此等權力及補救方法，對任何權利、權力或特

權的任何「本行」單一次或部分行使部份權力及補救方法，亦不排除任何進一步行使該等權利或權力，或任何其他權利或權

力。 
 c .  「本行」於本章則的權利和補救方法具有累積性，且不排斥法律另有規定的任何權利或補救。 

 
13. 管轄法律及司法管轄權 

「電子證券通知書服務」及本章則須受香港特別行政區法律管轄，並依其詮釋。客戶及「本行」均同意接受香港特別行政區法院

行使非專屬司法管轄權，惟本章則可在任何司法管轄區之法院強制執行。 
 

14. 可分割性 
倘本章則之任何部份被任何司法管轄區之法院或行政機關判定屬非法、無效或不能強制執行，本章則其餘部份之合法性、有效性

或可強制執行性概不受影響。 
 

15. 有效文本 
本章則之英文版與中文譯本在文義上有任何歧異，概以英文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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